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适用于环境影响报告表简化为环境影响登记表的项目）

填报日期：

项目名称 年产 1300万件磁性元器件及汽车电子新建项目

建设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运河

街道达与路 1号 5幢
占地（建筑、营业）面积（m2） 1432.48

建设单位
浙江佳扬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
顾仲炜

联系人 张丽 联系电话 13732253135

项目投资(万元) 1100 环保投资(万元) 30

拟投入生产运营日期 2024年 10月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承诺备案依据
☑“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区域内，环境影响报告表简化为环境影响登记表

的建设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

☑工业生产类项目□生态影响类项目□畜禽养殖类项目□核工业类项目（核设

施的非放射性和非安全重要建设项目）□核技术利用类项目□电磁辐射类项目

浙江佳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4年 5月 7日，拟投资 1100万元，

租用杭州海纳威旅行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达与路 1 号 5
幢 1层部分闲置厂房（建筑面积约 1432.48m2），购置变压器综合测试仪、气

氛炉等设备，采用卷绕、点胶等工艺，实施“年产 1300万件磁性元器件及汽

车电子新建项目”，进行磁性元器件及汽车电子生产，预计项目实施后年产

1300万件磁性元器件及汽车电子。

主要环境影响

☑废气 ☑废水

☑生活污水

□生产废水

☑固废 ☑噪声

□生态影响

□辐射环境影响

采取的环保措

施及排放去向

□无环保措施：

直 接 通 过 排 放

至 。

☑有环保措施：

☑ 调漆废气经调漆间密闭收集

后采取气旋塔+除湿+活性炭吸

附措施（编号 TA001）处理后通

过 27m高排气筒（编号 DA001）
排放至高空，其中非甲烷总烃、

二甲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达

到《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3/2146-2018）中

标准（苯系物 40mg//m3、乙酸酯



类 60mg/m3 、 非 甲 烷 总 烃

80mg/m3）。

☑ 喷漆废气经喷漆间密闭收集

后采取水帘+气旋塔+除湿+活性

炭吸附措施（编号 TA001）处理

后通过 27m 高排气筒（编号

DA001）排放至高空，其中颗粒

物、非甲烷总烃、二甲苯、乙酸

乙酯、乙酸丁酯达到《工业涂装

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3/2146-2018）中标准（苯

系 物 40mg//m3 、 乙 酸 酯 类

60mg/m3、非甲烷总烃 80mg/m3、

颗粒物 30mg/m3）。

☑ 晾干废气经干燥间密闭收集

后采取气旋塔+除湿+活性炭吸

附措施（编号 TA001）处理后通

过 27m高排气筒（编号 DA001）
排放至高空，其中非甲烷总烃、

二甲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达

到《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3/2146-2018）中

标准（苯系物 40mg//m3、乙酸酯

类 60mg/m3 、 非 甲 烷 总 烃

80mg/m3）。

。

☑ 洗枪废气经喷漆间密闭收集

后采取水帘+气旋塔+除湿+活性

炭吸附措施（编号 TA001）处理

后通过 27m 高排气筒（编号

DA001）排放至高空，其中非甲

烷总烃、乙酸乙酯、乙酸丁酯达

到《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3/2146-2018）中

标准（苯系物 40mg//m3、乙酸酯

类 60mg/m3 、 非 甲 烷 总 烃

80mg/m3）。

☑ 生活污水采取房东化粪池措

施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三级标准（氨氮达到《工业

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

限值》（DB 33/887-2013）中要



求）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放至

临平净水厂 。

☑其他措施：购置低噪声设备，

各动力设备底部布置砼基础加

固，设备和砼基础之间安装减震

器；风机类设备的进出口管道采

取适当消音措施，管道采用软管

连接；高噪声设备（如空压机等）

安装时采用减振、隔震措施，设

独立区域，采取适当消音措施；

设备均放置在厂房内，尽可能利

用建筑进行隔声，生产时关闭门

窗 。

☑其他措施：废包装材料、边角

料、次品分别收集后委托相关物

资回收单位回收处理；废包装

桶、废活性炭、水帘废水、气旋

塔废水、漆渣、洗枪废液、废抹

布及手套分别收集后委托相关

有资质单位处理 。

总量控制指标 本项目实施后企业涉及总量控制污染物指标及排放量为：VOCS 0.125t/a。

承诺：浙江佳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顾仲炜承诺所填写各项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建设项目符合“ 区

域环评+环境标准 ”改革相关条件，是环境影响报告表简化为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涉及总量控制的

项目，投产前取得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并落实区域削减平衡方案。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

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浙江佳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顾仲炜承担全部责任。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签字：

备案回执

该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已经完成备案，备案号： 杭环临平改备〔2024〕 号 。



填 表 说 明

1.建设项目符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区

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的指导意见》（浙政办发〔2017〕57号）

的规定。

2.建设单位自觉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

3.总量控制指标：填写地方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核定的总量控

制指标。没有总量控制指标的，填写无。



杭州市临平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备案承诺书

项目名称：年产 1300万件磁性元器件及汽车电子新建项目

承诺方（甲方）：浙江佳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一、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单位：浙江佳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二）法定代表人：顾仲炜

（三）拟建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达与路 1号 5幢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浙江佳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4年 5月 7日，拟投资 1100

万元，租用杭州海纳威旅行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杭州市临平区运河街道

达与路 1号 5幢 1层部分闲置厂房，购置变压器综合测试仪、气氛炉

等设备，采用卷绕、点胶等工艺，实施“年产 1300万件磁性元器件及

汽车电子新建项目”，预计项目实施后年产 1300万件磁性元器件及汽

车电子。

（五）主要污染防治措施

废气：调漆废气经调漆间密闭收集后采取气旋塔+除湿+活性炭吸

附措施（编号TA001）处理后通过27m高排气筒（编号DA001）排放

至高空；喷漆废气经喷漆间密闭收集后采取水帘+气旋塔+除湿+活性

炭吸附措施（编号TA001）处理后通过27m高排气筒（编号DA001）

排放至高空；晾干废气经干燥间密闭收集后采取气旋塔+除湿+活性炭

吸附措施（编号TA001）处理后通过27m高排气筒（编号DA001）排

放至高空；洗枪废气经喷漆间密闭收集后采取水帘+气旋塔+除湿+活

性炭吸附措施（编号TA001）处理后通过27m高排气筒（编号DA001）

排放至高空。



废水：生活污水采取房东化粪池措施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三级标准（氨氮达到《工业企业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

（DB 33/887-2013）中要求）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放至临平净水厂；

最终临平净水厂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其中CODCr、NH3-N达到《城镇污水

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3/2169-2018）中表1标准）后

排放。

噪声：购置低噪声设备，各动力设备底部布置砼基础加固，设备

和砼基础之间安装减震器；风机类设备的进出口管道采取适当消音措

施，管道采用软管连接；高噪声设备（如空压机等）安装时采用减振、

隔震措施，设独立区域，采取适当消音措施；设备均放置在厂房内，

尽可能利用建筑进行隔声，生产时关闭门窗。

固体废物：废包装材料、边角料、次品分别收集后委托相关物资

回收单位回收处理；废包装桶、废活性炭、水帘废水、气旋塔废水、

漆渣、洗枪废液、废抹布及手套分别收集后委托相关有资质单位处理。

（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及总量来源

本项目实施后企业涉及总量控制污染物指标及排放量为：化学需

氧量（COD）0.02 t/a、氨氮（NH3-N）0.001 t/a、VOCS 0.125t/a。

（七）总投资及环保投资

1100万元及 30万元。

二、承诺内容

（一）甲方事项

1、甲方承诺本项目不属于《临平区“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

革实施方案》中临平经济技术开发区（即原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

环评审批负面清单中的项目。详见附件。

2、甲方承诺项目建设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1）项目选址符合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2）项目建设过程排放污染物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要求。

（3）项目符合项目所依托的工业有关专项规划和临平经济技术

开发区（即原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及其规划环评要求。

（4）建设项目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

投产使用，项目建成后，依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及相关技术规范办理项目环境保

护设施竣工验收，未完成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手续的，不得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

（5）按法律法规规定申领排污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

定排放污染物。

3、甲方承诺项目生产期符合以下条件和标准：

（6）加强环保治理设施的运行维护，确保生产过程污染物排放

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7）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须严格按照安全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

和应急管理部门的要求实施，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项目污

染防治措施进行设计。

（8）建设项目新增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须符合总量控制

要求。

（9）严格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环保管理制度，项目生产不对

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生态破坏，同时自觉接受环保主管部门监督、检

查。

（10）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相关执行标准出台或修改，

按新标准执行。

（二）乙方承诺内容事项



乙方对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具备

案意见。

三、违约责任

（一）甲方不履行承诺或者履行承诺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法

律责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浙江省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应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同时，今后项目环

评改革政策，按现有审批程序办理。

四、承诺书对承诺人具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方（甲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行政主管部门（乙方）：（盖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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